
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负责人就制定印发《中国

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答问（一） 

 

2024 年 9 月 13 日，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《中国科协青

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今日，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负责人就《管

理办法》的制定印发和贯彻落实等问题进行了解答。 

 

问：为什么要开展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

（简称专项计划）？ 

答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

“突出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，促使更多青年拔尖人才脱颖

而出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“完善青年创新人才

发现、选拔、培养机制”。这些重要的论述和指示精神，为中

国科协做好新时代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、指明

了前进方向。 

2015 年，中国科协认真贯彻中共中央《关于深化人才发

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和中办《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

案》的有关部署，启动实施青托工程，对 32 岁以下有较大发

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给予连续 3 年资助培养，十年来累计

托举约 3600 人，取得了较好成效。今年，我们结合新形势青

年科技人才工作的新要求，针对青托工程进行了扩面提质的

改革，试点开展专项计划有关工作。 



博士生是科技工作一线的主力，锚定 2035 年建成科技

强国目标，30 周岁以下高年级在读博士研究生正是未来开展

科研攻关的主力军。因此，专项计划按照错位发展、避免交

叉的原则，主要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 30 岁以下理、工、农、

医学科门类的高年级博士生开展托举和培养，计划覆盖人数

逐步扩大到每年 1 万人左右，占每年相关学科博士毕业生的

15%以上，今年将先行开展试点工作。专项计划将青年科技后

备人才培养工作“前移”，推动我国人才梯队的“塔基”更加

夯实，让学术资源更广泛地惠及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后备

军。 

 

问：专项计划的支持对象、遴选条件是什么？ 

答：本计划支持对象为学籍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的全日制高年级（二年级及以上）在读博士研究生。支持对

象的托举期不超过 2 年。 

支持对象的遴选条件包括：（1）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

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；（2）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，具有良好

的学风和道德，无学术不端行为；（3）具有中国国籍、年龄

不超过 30 周岁（按申请年 8 月 31 日实足年龄计算）；（4）博

士与硕士阶段的科研方向具有一定延续性、相关性或学科交

叉性，博士所学专业属于理学、工学、农学和医学等学科门

类，且有志于长期从事科技工作；（5）立足国家需求、产业

趋势、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，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、重

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科



研攻关；（6）同等条件下，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或

研究生阶段（含硕士、硕博连读、直博、普博）国家级奖学

金获得者优先推荐；（7）同等条件下，曾在本领域高水平期

刊上以第一作者（含共同第一作者）发表论文，或作为第一

发明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，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

励（排名前三）的优先推荐。 

 

问：专项计划提供的服务和重点资助的内容有哪些？ 

答：本计划为入选者提供组织吸纳、学术兼职和学术资

助三方面托举服务。 

“组织吸纳”包括帮助入选者在托举期内免费成为托举

全国学会的学生会员，表现优秀的入选者可优先进入托举全

国学会的相关专门委员会，这将进一步帮助入选者了解其所

在领域的学术进展，为其提供更多向业界优秀前辈学习请教

的机会，促进他们综合能力的提升。 

“学术兼职”包括帮助入选者在高水平学术会议、国内

外学术组织担任兼职助理岗位，在学术期刊担任兼职编辑助

理岗位，助力他们增长见识、获取知识、追踪前沿科研动态，

深度参与学术交流、获得多方学术指导，这将对其科研成长

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。 

“学术资助”是指中国科协按照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 万

元的资助标准为入选者提供学术资助经费。学术资助主要用

于入选者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、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和开展

出国（境）交流访学。这将帮助博士生们解决一部分论文发



表、出国（境）交流访学等方面的费用问题，推动他们锻炼

科研能力、提升创新水平、拓宽科研视野、促进跨界合作。 

此外，中国科协还将为入选者提供参加中国科协年会、

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、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、世界公众科学

素质促进大会等重大活动的机会，全方位为青年科技人才搭

建交流学习的平台。 

 

问：专项计划的工作方式和组织程序是怎样的？ 

答：专项计划充分依托科协“一体两翼”的组织资源优

势，通过“推荐+自荐”的形式展开，采取基层推荐（个人自

荐）、组织审定、定向资助、综合支持的方式进行，一般每年

开展一次。 

中国科协负责本计划的总体设计、统筹协调、组织实施

和资金管理等工作。确定托举名额及相关工作安排，汇总省

级科协上报的推荐名单并协调匹配负责托举服务的全国学

会，结合全国学会意见确定最终入选者名单。 

高校科协在本校开展推荐。候选人原则上应由所在学校

的高校科协推荐，填报时需选择 1-3 个全国学会作为意向托

举单位。 

省级科协负责本计划实施所涉及的协调联络和本地区

博士研究生推荐工作。省级科协可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，

设置候选人自荐通道，按照遴选条件严格把关，自荐名额不

超过推荐名额的 30%。 

全国学会负责提供学术成长机会。全国学会对协调匹配



的推荐候选人进行确认，提出拟托举人员名单，报中国科协

审定，负责本计划实施所涉及的博士研究生学术指导和托举

服务。 


